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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GB/T16903《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与GB/T16900《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16901《技术

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16902《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共同构成图形符号表示规则的基

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GB/T16903《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的第2部分。GB/T16903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1);
———第2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
———第3部分:感知性测试方法2)。

1) 该文件目前编号和名称为GB/T16903—2021《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

求》,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GB/T16903.1。

2) 该文件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GB/T16900.3。

本文件 代 替 GB/T10001.10—2014 《公 共 信 息 图 形 符 号 第10部 分:通 用 符 号 要 素》,与

GB/T10001.10—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符号要素19个:液滴、平面、转换箭头、电、生物电波、原子、按钮、旗子、手划船桨、屏幕、摄
像机、花洒、注射器、火车、树、儿童、半身人形、半身女性人形、侧面头形;

b) 修改符号要素11个:十字形、光线、喷洒珠、票、插头、衣架、奶瓶、听诊器、手术刀剪、轮船、自
行车;

c) 删除符号要素7个:方向箭头、信息符号、侧面人形、侧面飞机、升降间、馆、全部否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铁路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北京视域四维城市导向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亮、白殿一、李珂、陈滋顶、黎益仕、宫凤启、陈永权、邹传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GB/T10001.10—2014《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0部分:通用符号要素》;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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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是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视觉元素,它具有传递导向信息的功能。只

有对传递信息起关键作用的图形符号的设计和表示进行标准化,才能确保图形符号的清晰、醒目、易懂、
易记,达到准确、快速传递信息的目的。

GB/T16903《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即是为了确立标志用图形符号的设计和表示规则而编制

的文件,拟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旨在通过确立设计公共信息图形符号需要

依据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并规定需要遵守的要求,为图形符号的表示建立相应的规则。
———第2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旨在通过界定构成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

符号要素的表现形式,确立符号要素的应用规则,达到通用符号要素标准化的目的。
通用符号要素是符号设计中广泛使用的基本单元,通过使用或组合使用相应的符号要素,可构建或

设计出新的图形符号。在具体设计时,通过运用第1部分中规定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并使用第2部分

中界定的通用符号要素,从而达到设计高质量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目的。
为了对符号要素进行标准化,我国发布了GB/T10001.10—2014《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0部分:

通用符号要素》。然而,GB/T10001系列部分是界定图形符号的标准,是给导向系统建设者使用的;而

GB/T10001.10是界定通用符号要素表现形式的文件,属于图形符号设计标准化的范畴,是给图形符号

设计者使用的。鉴于GB/T16903《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是确立图形符号设计规则的文件,因
此,本次修订将GB/T10001.10调整为GB/T16903.2。

本次修订,对通用符号要素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按照新发布的GB/T16903—2021中规定的设计原

则、方法与要求,对每个符号要素进行了完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符号要素在设计中的应用,规定了使

用这些要素形成图形符号的规则。所有这些技术变化,将使得符号设计人员更加清晰地了解本文件界

定的符号要素的使用规则,进而提高我国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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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2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构成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以下简称“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给出了符号要素的

名称、说明及使用规则,并规定了通用符号要素的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图形符号的设计。安全标志和道路交通标志中的图形符号设计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16903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556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符号要素

表1界定了通用符号要素,给出了符号要素对应的名称、含义,规定了使用规则。

5 应用

5.1 设计图形符号应遵守GB/T169033)的规定。在具体选择、绘制符号要素时,当表1中界定的通用

符号要素适合作为新符号的组成要素时,应从该表中选取相应的符号要素,并根据设计的需要等比例放

大或缩小使用。

3) 该文件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GB/T16903.1。

5.2 根据设计的需要,在不影响通用符号要素含义表达的前提条件下,可对表1中的符号要素进行旋

转、镜像。

5.3 当需要否定图形符号中的某个或几个符号要素表示的含义时,应使用表1中的“否定叉形”;当需

要否定图形符号中的全部符号要素表示的含义时,应使用GB/T16903规定的“否定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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